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吳志忠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上訴人    燊昌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秀如

訴訟代理人  黃淑惠

            嚴之唯

            翁正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

月2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及命訴訟費用負擔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簽立不動產買賣

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及權益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

書），由上訴人委由伊以新臺幣(下同)5,000萬元居間仲

介，欲承購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農地

（下稱系爭農地），並交付伊斡旋金100,000元。其後113年

11月11日，上訴人同意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因系爭農

地所有人於同日同意出售，斡旋金轉為定金，伊即於同日及

翌日以LINE及電話，通知上訴人簽約，並與上訴人相約於11

3年11月12日18時與賣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上訴人並未

出面，並要求伊再與賣方議價，因上訴人願意購買價格已達

到賣方願出售價格，雙方應已成立買賣契約，惟上訴人仍堅

持不願簽約，依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約定，因可歸責於上

訴人事由，致無法簽立買賣契約，上訴人仍應給付伊成交總

價2%即128萬元之服務報酬作為違約金。爰依上開約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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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給付128萬元違約金，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係同時簽署系爭確認

書及意願書，於簽署系爭確認書時，被上訴人並未給予上訴

人審閱期間以供審閱，對上訴人顯失公平，上訴人主張系爭

確認書第3條第1項，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第6條

約定，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況系爭意願書之斡旋有效

期間自113年10月28日至113年11月5日24時止，上訴人願意

承購價格為5,000萬元，係斡旋有效期限過後，因被上訴人

職員黃淑惠於113年11月11日要求提高出價，上訴人不查始

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並非自始出價6,400萬元，則在斡

旋有效期間屆至後僅變更價格，卻未變更斡旋有效期間，延

長期間多久既未約定，自無道理，應認被上訴人媒介未果，

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倘法院認上訴人應支付違約金，上

訴人亦主張該違約金之約定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

訴人1,280,000元，駁回被上訴人遲延利息之請求（被上訴

人對於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

圍）；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

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3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由上

訴人委由被上訴人以5,000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農地，

並已交付斡旋金10萬元，後來113年11月11日，系爭意願書

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並經上訴人簽名。

　㈡系爭確認書第3條買方服務費給付及其他約定事項第1項約

定：買方承諾應於買賣契約成立時，給付成交總價款百分之

2（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之服務報酬予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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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絕無異議。

若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買方仍應依前開

約定報酬給付予被上訴人公司作為違約金。

　㈢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違約金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

額預定性的違約金。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之居間契約，於113年11月11日時仍為有效：

　　被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所簽訂之系爭意願書，已於113年11

月5日到期，被上訴人媒介未果，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等

語。惟查，上訴人坦承於113年11月11日已更改系爭農地承

購價款為6,4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該時間早已逾越113

年11月5日之期限，而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1日與系爭農地

土地所有權人達成願以6,400萬元出售，有被上訴人所提出

系爭意願書右下方所示訴外人王瓊霖之簽名可證（見原審卷

第37頁），其職員黃淑惠於同日18時54分，以LINE語音與上

訴人通話，其後以LINE傳送訊息資料，及於113年11月12日

上午10時11分傳送「吳先生麻煩你帶一個便章還有身分證正

本謝謝」、13時50分傳送「吳先生今天晚上六點在上述名片

的地址簽約記得帶一個便章和身分證正本謝謝」等語，均未

見上訴人表示斡旋期限已屆期之主張，反而於同日17時10分

回以『趕「快」（應係賛字）不回去，改期』（原審卷第63

頁），足認被上訴人雖於委託期限後始告知上訴人已成交之

訊息，上訴人顯有接受並延續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之約

定之意，則系爭意願書雖未變更斡旋之有效期間，但於合理

期限內自仍為有效，並為上訴人所接受。此亦可從上訴人於

原審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時所表示：我後來跟原告（即被

上訴人）說幫我跟地主爭取，後來我說6,400萬我買，但是

原告要幫我爭取，不然我仲介費不付等語（見原審卷第72

頁）可知，上訴人僅係爭執買賣條件及仲介費付款之細節而

已。

　㈡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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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條約定，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

　⒈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前項規定者，

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

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其立法目的，在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確保其於訂立定

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而企業經

營者於其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中，加註消費者自願拋棄契約

審閱權之條款，如有與審閱事實不符或顯失公平者，仍應由

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已提供消費者合理審閱契約之期間。倘

企業經營者於訂約前，未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期間，亦僅生

由企業經營者單方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不構成契

約之內容，非謂當事人間之契約關係不成立或無效。此因定

型化契約條款未能列為契約內容之事項，應視兩造間契約之

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補充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

7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審

閱期間」主要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前之契約權益保障，與「猶

豫期間」目的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後之契約權益保障，二者各

有其規範目的、功能及法效，得以互補，然彼此間並無替代

性，自不能以消費者未於「猶豫期間」內行使解除權或撤銷

權（民法第114條規定），即排除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

第2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38號判決意

旨參照）。即審閱期間規定之目的應係賦予消費者於契約簽

立前審閱契約之機會，如契約簽立後始審閱契約，再終止契

約即可能對消費者產生不利之法律效果（如系爭意願書第3

條第1項即約定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

應給付百分之2服務報酬為違約金予被上訴人）。

　⒉查兩造於113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被

上訴人並未給予上訴人攜回進行審閱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而依系爭意願書之第1條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已約定：

依據內政部公告：本契約審閱期間為三日以上，違反前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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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內容，但委託人得主張該條款仍構

成契約內容等語，足證此節亦為被上訴人所知悉，則上訴人

已抗辯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之違約金條款，及系爭意願書

第4條第1項前段之斡旋有效期間、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均

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條款自不構成

兩造間契約之內容，從而，上訴人依據系爭意願書第3條第1

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於113年10月28日當日有詳細說明系爭意

願書及確認書予上訴人，且讓上訴人攜回紅色留底部分，迄

至113年11月11日成交當日，已滿15天，上訴人也沒有表示

意見，認系爭意願書及確認書仍為有效等語。惟查，上訴人

已爭執未讓其事先攜回審閱，甚至爭執當日被上訴人亦未交

付不動產說明書予上訴人閱覽，參以依照上述系爭確認書第

1條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其他欄位，呈現空白，亦未有上

訴人放棄審閱期間之類似記載，旋即於當天由上訴人簽訂系

爭意願書及確認書，難謂已給予上訴人合理之審閱期間。自

不能以上訴人簽約後未表示異議，遽予推論上訴人已放棄其

審閱契約之權利，亦難據此推論上訴人簽約時已明確了解契

約之內容而簽訂契約，而無保護之必要，被上訴人顯將審閱

期間與猶豫期間加以混淆，其抗辯自不可採信。

　⒋本院已認定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不可採，就本件違約金約定是

否過高及酌減，即無庸再加以審酌，併予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

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28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

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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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黃建都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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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吳志忠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上訴人    燊昌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秀如
訴訟代理人  黃淑惠
            嚴之唯
            翁正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及命訴訟費用負擔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簽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及權益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由上訴人委由伊以新臺幣(下同)5,000萬元居間仲介，欲承購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農地（下稱系爭農地），並交付伊斡旋金100,000元。其後113年11月11日，上訴人同意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因系爭農地所有人於同日同意出售，斡旋金轉為定金，伊即於同日及翌日以LINE及電話，通知上訴人簽約，並與上訴人相約於113年11月12日18時與賣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上訴人並未出面，並要求伊再與賣方議價，因上訴人願意購買價格已達到賣方願出售價格，雙方應已成立買賣契約，惟上訴人仍堅持不願簽約，依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約定，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致無法簽立買賣契約，上訴人仍應給付伊成交總價2%即128萬元之服務報酬作為違約金。爰依上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8萬元違約金，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係同時簽署系爭確認書及意願書，於簽署系爭確認書時，被上訴人並未給予上訴人審閱期間以供審閱，對上訴人顯失公平，上訴人主張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第6條約定，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況系爭意願書之斡旋有效期間自113年10月28日至113年11月5日24時止，上訴人願意承購價格為5,000萬元，係斡旋有效期限過後，因被上訴人職員黃淑惠於113年11月11日要求提高出價，上訴人不查始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並非自始出價6,400萬元，則在斡旋有效期間屆至後僅變更價格，卻未變更斡旋有效期間，延長期間多久既未約定，自無道理，應認被上訴人媒介未果，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倘法院認上訴人應支付違約金，上訴人亦主張該違約金之約定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280,000元，駁回被上訴人遲延利息之請求（被上訴人對於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3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由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以5,000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農地，並已交付斡旋金10萬元，後來113年11月11日，系爭意願書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並經上訴人簽名。
　㈡系爭確認書第3條買方服務費給付及其他約定事項第1項約定：買方承諾應於買賣契約成立時，給付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之服務報酬予本公司，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絕無異議。若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買方仍應依前開約定報酬給付予被上訴人公司作為違約金。
　㈢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違約金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的違約金。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之居間契約，於113年11月11日時仍為有效：
　　被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所簽訂之系爭意願書，已於113年11月5日到期，被上訴人媒介未果，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等語。惟查，上訴人坦承於113年11月11日已更改系爭農地承購價款為6,4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該時間早已逾越113年11月5日之期限，而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1日與系爭農地土地所有權人達成願以6,400萬元出售，有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意願書右下方所示訴外人王瓊霖之簽名可證（見原審卷第37頁），其職員黃淑惠於同日18時54分，以LINE語音與上訴人通話，其後以LINE傳送訊息資料，及於113年11月12日上午10時11分傳送「吳先生麻煩你帶一個便章還有身分證正本謝謝」、13時50分傳送「吳先生今天晚上六點在上述名片的地址簽約記得帶一個便章和身分證正本謝謝」等語，均未見上訴人表示斡旋期限已屆期之主張，反而於同日17時10分回以『趕「快」（應係賛字）不回去，改期』（原審卷第63頁），足認被上訴人雖於委託期限後始告知上訴人已成交之訊息，上訴人顯有接受並延續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之約定之意，則系爭意願書雖未變更斡旋之有效期間，但於合理期限內自仍為有效，並為上訴人所接受。此亦可從上訴人於原審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時所表示：我後來跟原告（即被上訴人）說幫我跟地主爭取，後來我說6,400萬我買，但是原告要幫我爭取，不然我仲介費不付等語（見原審卷第72頁）可知，上訴人僅係爭執買賣條件及仲介費付款之細節而已。
　㈡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第6條約定，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
　⒈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確保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而企業經營者於其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中，加註消費者自願拋棄契約審閱權之條款，如有與審閱事實不符或顯失公平者，仍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已提供消費者合理審閱契約之期間。倘企業經營者於訂約前，未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期間，亦僅生由企業經營者單方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非謂當事人間之契約關係不成立或無效。此因定型化契約條款未能列為契約內容之事項，應視兩造間契約之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補充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審閱期間」主要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前之契約權益保障，與「猶豫期間」目的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後之契約權益保障，二者各有其規範目的、功能及法效，得以互補，然彼此間並無替代性，自不能以消費者未於「猶豫期間」內行使解除權或撤銷權（民法第114條規定），即排除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38號判決意旨參照）。即審閱期間規定之目的應係賦予消費者於契約簽立前審閱契約之機會，如契約簽立後始審閱契約，再終止契約即可能對消費者產生不利之法律效果（如系爭意願書第3條第1項即約定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應給付百分之2服務報酬為違約金予被上訴人）。
　⒉查兩造於113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被上訴人並未給予上訴人攜回進行審閱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系爭意願書之第1條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已約定：依據內政部公告：本契約審閱期間為三日以上，違反前開規定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內容，但委託人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內容等語，足證此節亦為被上訴人所知悉，則上訴人已抗辯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之違約金條款，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之斡旋有效期間、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條款自不構成兩造間契約之內容，從而，上訴人依據系爭意願書第3條第1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於113年10月28日當日有詳細說明系爭意願書及確認書予上訴人，且讓上訴人攜回紅色留底部分，迄至113年11月11日成交當日，已滿15天，上訴人也沒有表示意見，認系爭意願書及確認書仍為有效等語。惟查，上訴人已爭執未讓其事先攜回審閱，甚至爭執當日被上訴人亦未交付不動產說明書予上訴人閱覽，參以依照上述系爭確認書第1條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其他欄位，呈現空白，亦未有上訴人放棄審閱期間之類似記載，旋即於當天由上訴人簽訂系爭意願書及確認書，難謂已給予上訴人合理之審閱期間。自不能以上訴人簽約後未表示異議，遽予推論上訴人已放棄其審閱契約之權利，亦難據此推論上訴人簽約時已明確了解契約之內容而簽訂契約，而無保護之必要，被上訴人顯將審閱期間與猶豫期間加以混淆，其抗辯自不可採信。
　⒋本院已認定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不可採，就本件違約金約定是否過高及酌減，即無庸再加以審酌，併予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28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黃建都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吳志忠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上訴人    燊昌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秀如

訴訟代理人  黃淑惠

            嚴之唯

            翁正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

月2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及命訴訟費用負擔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簽立不動產買賣

    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及權益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

    ），由上訴人委由伊以新臺幣(下同)5,000萬元居間仲介，

    欲承購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農地（下稱系爭

    農地），並交付伊斡旋金100,000元。其後113年11月11日，

    上訴人同意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因系爭農地所有人於

    同日同意出售，斡旋金轉為定金，伊即於同日及翌日以LINE

    及電話，通知上訴人簽約，並與上訴人相約於113年11月12

    日18時與賣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上訴人並未出面，並要

    求伊再與賣方議價，因上訴人願意購買價格已達到賣方願出

    售價格，雙方應已成立買賣契約，惟上訴人仍堅持不願簽約

    ，依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約定，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

    致無法簽立買賣契約，上訴人仍應給付伊成交總價2%即128

    萬元之服務報酬作為違約金。爰依上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128萬元違約金，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

    遲延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係同時簽署系爭確認

    書及意願書，於簽署系爭確認書時，被上訴人並未給予上訴

    人審閱期間以供審閱，對上訴人顯失公平，上訴人主張系爭

    確認書第3條第1項，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第6條

    約定，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況系爭意願書之斡旋有效

    期間自113年10月28日至113年11月5日24時止，上訴人願意

    承購價格為5,000萬元，係斡旋有效期限過後，因被上訴人

    職員黃淑惠於113年11月11日要求提高出價，上訴人不查始

    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並非自始出價6,400萬元，則在斡

    旋有效期間屆至後僅變更價格，卻未變更斡旋有效期間，延

    長期間多久既未約定，自無道理，應認被上訴人媒介未果，

    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倘法院認上訴人應支付違約金，上

    訴人亦主張該違約金之約定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

    。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

    訴人1,280,000元，駁回被上訴人遲延利息之請求（被上訴

    人對於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3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由上訴

    人委由被上訴人以5,000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農地，並

    已交付斡旋金10萬元，後來113年11月11日，系爭意願書更

    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並經上訴人簽名。

　㈡系爭確認書第3條買方服務費給付及其他約定事項第1項約定

    ：買方承諾應於買賣契約成立時，給付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

    （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之服務報酬予本公司

    ，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絕無異議。若

    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買方仍應依前開約

    定報酬給付予被上訴人公司作為違約金。

　㈢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違約金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

    額預定性的違約金。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之居間契約，於113年11月11日時仍為有效：

　　被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所簽訂之系爭意願書，已於113年11

    月5日到期，被上訴人媒介未果，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等

    語。惟查，上訴人坦承於113年11月11日已更改系爭農地承

    購價款為6,4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該時間早已逾越113

    年11月5日之期限，而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1日與系爭農地

    土地所有權人達成願以6,400萬元出售，有被上訴人所提出

    系爭意願書右下方所示訴外人王瓊霖之簽名可證（見原審卷

    第37頁），其職員黃淑惠於同日18時54分，以LINE語音與上

    訴人通話，其後以LINE傳送訊息資料，及於113年11月12日

    上午10時11分傳送「吳先生麻煩你帶一個便章還有身分證正

    本謝謝」、13時50分傳送「吳先生今天晚上六點在上述名片

    的地址簽約記得帶一個便章和身分證正本謝謝」等語，均未

    見上訴人表示斡旋期限已屆期之主張，反而於同日17時10分

    回以『趕「快」（應係賛字）不回去，改期』（原審卷第63頁

    ），足認被上訴人雖於委託期限後始告知上訴人已成交之訊

    息，上訴人顯有接受並延續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之約定

    之意，則系爭意願書雖未變更斡旋之有效期間，但於合理期

    限內自仍為有效，並為上訴人所接受。此亦可從上訴人於原

    審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時所表示：我後來跟原告（即被上

    訴人）說幫我跟地主爭取，後來我說6,400萬我買，但是原

    告要幫我爭取，不然我仲介費不付等語（見原審卷第72頁）

    可知，上訴人僅係爭執買賣條件及仲介費付款之細節而已。

　㈡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第6

    條約定，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

　⒈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前項規定者，

    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

    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其立法目的，在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確保其於訂立定型

    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而企業經營

    者於其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中，加註消費者自願拋棄契約審

    閱權之條款，如有與審閱事實不符或顯失公平者，仍應由企

    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已提供消費者合理審閱契約之期間。倘企

    業經營者於訂約前，未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期間，亦僅生由

    企業經營者單方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不構成契約

    之內容，非謂當事人間之契約關係不成立或無效。此因定型

    化契約條款未能列為契約內容之事項，應視兩造間契約之性

    質，依相關法律規定補充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78

    號、98年度台上字第1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審閱

    期間」主要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前之契約權益保障，與「猶豫

    期間」目的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後之契約權益保障，二者各有

    其規範目的、功能及法效，得以互補，然彼此間並無替代性

    ，自不能以消費者未於「猶豫期間」內行使解除權或撤銷權

    （民法第114條規定），即排除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第2

    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38號判決意旨

    參照）。即審閱期間規定之目的應係賦予消費者於契約簽立

    前審閱契約之機會，如契約簽立後始審閱契約，再終止契約

    即可能對消費者產生不利之法律效果（如系爭意願書第3條

    第1項即約定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應

    給付百分之2服務報酬為違約金予被上訴人）。

　⒉查兩造於113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被上

    訴人並未給予上訴人攜回進行審閱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而依系爭意願書之第1條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已約定：依據

    內政部公告：本契約審閱期間為三日以上，違反前開規定者

    ，該條款不構成契約內容，但委託人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

    約內容等語，足證此節亦為被上訴人所知悉，則上訴人已抗

    辯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之違約金條款，及系爭意願書第4

    條第1項前段之斡旋有效期間、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均不能

    構成兩造契約內容，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條款自不構成兩造

    間契約之內容，從而，上訴人依據系爭意願書第3條第1項約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於113年10月28日當日有詳細說明系爭意願

    書及確認書予上訴人，且讓上訴人攜回紅色留底部分，迄至

    113年11月11日成交當日，已滿15天，上訴人也沒有表示意

    見，認系爭意願書及確認書仍為有效等語。惟查，上訴人已

    爭執未讓其事先攜回審閱，甚至爭執當日被上訴人亦未交付

    不動產說明書予上訴人閱覽，參以依照上述系爭確認書第1

    條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其他欄位，呈現空白，亦未有上訴

    人放棄審閱期間之類似記載，旋即於當天由上訴人簽訂系爭

    意願書及確認書，難謂已給予上訴人合理之審閱期間。自不

    能以上訴人簽約後未表示異議，遽予推論上訴人已放棄其審

    閱契約之權利，亦難據此推論上訴人簽約時已明確了解契約

    之內容而簽訂契約，而無保護之必要，被上訴人顯將審閱期

    間與猶豫期間加以混淆，其抗辯自不可採信。

　⒋本院已認定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不可採，就本件違約金約定是

    否過高及酌減，即無庸再加以審酌，併予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

    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28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

    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黃建都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吳志忠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上訴人    燊昌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秀如

訴訟代理人  黃淑惠

            嚴之唯

            翁正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及命訴訟費用負擔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簽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及權益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由上訴人委由伊以新臺幣(下同)5,000萬元居間仲介，欲承購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農地（下稱系爭農地），並交付伊斡旋金100,000元。其後113年11月11日，上訴人同意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因系爭農地所有人於同日同意出售，斡旋金轉為定金，伊即於同日及翌日以LINE及電話，通知上訴人簽約，並與上訴人相約於113年11月12日18時與賣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上訴人並未出面，並要求伊再與賣方議價，因上訴人願意購買價格已達到賣方願出售價格，雙方應已成立買賣契約，惟上訴人仍堅持不願簽約，依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約定，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致無法簽立買賣契約，上訴人仍應給付伊成交總價2%即128萬元之服務報酬作為違約金。爰依上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8萬元違約金，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係同時簽署系爭確認書及意願書，於簽署系爭確認書時，被上訴人並未給予上訴人審閱期間以供審閱，對上訴人顯失公平，上訴人主張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第6條約定，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況系爭意願書之斡旋有效期間自113年10月28日至113年11月5日24時止，上訴人願意承購價格為5,000萬元，係斡旋有效期限過後，因被上訴人職員黃淑惠於113年11月11日要求提高出價，上訴人不查始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並非自始出價6,400萬元，則在斡旋有效期間屆至後僅變更價格，卻未變更斡旋有效期間，延長期間多久既未約定，自無道理，應認被上訴人媒介未果，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倘法院認上訴人應支付違約金，上訴人亦主張該違約金之約定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280,000元，駁回被上訴人遲延利息之請求（被上訴人對於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3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由上訴人委由被上訴人以5,000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農地，並已交付斡旋金10萬元，後來113年11月11日，系爭意願書更改承購價為6,400萬元，並經上訴人簽名。

　㈡系爭確認書第3條買方服務費給付及其他約定事項第1項約定：買方承諾應於買賣契約成立時，給付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之服務報酬予本公司，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絕無異議。若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買方仍應依前開約定報酬給付予被上訴人公司作為違約金。

　㈢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違約金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的違約金。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之居間契約，於113年11月11日時仍為有效：

　　被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所簽訂之系爭意願書，已於113年11月5日到期，被上訴人媒介未果，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等語。惟查，上訴人坦承於113年11月11日已更改系爭農地承購價款為6,4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該時間早已逾越113年11月5日之期限，而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1日與系爭農地土地所有權人達成願以6,400萬元出售，有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意願書右下方所示訴外人王瓊霖之簽名可證（見原審卷第37頁），其職員黃淑惠於同日18時54分，以LINE語音與上訴人通話，其後以LINE傳送訊息資料，及於113年11月12日上午10時11分傳送「吳先生麻煩你帶一個便章還有身分證正本謝謝」、13時50分傳送「吳先生今天晚上六點在上述名片的地址簽約記得帶一個便章和身分證正本謝謝」等語，均未見上訴人表示斡旋期限已屆期之主張，反而於同日17時10分回以『趕「快」（應係賛字）不回去，改期』（原審卷第63頁），足認被上訴人雖於委託期限後始告知上訴人已成交之訊息，上訴人顯有接受並延續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之約定之意，則系爭意願書雖未變更斡旋之有效期間，但於合理期限內自仍為有效，並為上訴人所接受。此亦可從上訴人於原審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時所表示：我後來跟原告（即被上訴人）說幫我跟地主爭取，後來我說6,400萬我買，但是原告要幫我爭取，不然我仲介費不付等語（見原審卷第72頁）可知，上訴人僅係爭執買賣條件及仲介費付款之細節而已。

　㈡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第6條約定，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

　⒈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確保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而企業經營者於其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中，加註消費者自願拋棄契約審閱權之條款，如有與審閱事實不符或顯失公平者，仍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已提供消費者合理審閱契約之期間。倘企業經營者於訂約前，未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期間，亦僅生由企業經營者單方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非謂當事人間之契約關係不成立或無效。此因定型化契約條款未能列為契約內容之事項，應視兩造間契約之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補充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審閱期間」主要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前之契約權益保障，與「猶豫期間」目的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後之契約權益保障，二者各有其規範目的、功能及法效，得以互補，然彼此間並無替代性，自不能以消費者未於「猶豫期間」內行使解除權或撤銷權（民法第114條規定），即排除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38號判決意旨參照）。即審閱期間規定之目的應係賦予消費者於契約簽立前審閱契約之機會，如契約簽立後始審閱契約，再終止契約即可能對消費者產生不利之法律效果（如系爭意願書第3條第1項即約定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應給付百分之2服務報酬為違約金予被上訴人）。

　⒉查兩造於113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意願書及系爭確認書，被上訴人並未給予上訴人攜回進行審閱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系爭意願書之第1條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已約定：依據內政部公告：本契約審閱期間為三日以上，違反前開規定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內容，但委託人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內容等語，足證此節亦為被上訴人所知悉，則上訴人已抗辯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之違約金條款，及系爭意願書第4條第1項前段之斡旋有效期間、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均不能構成兩造契約內容，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條款自不構成兩造間契約之內容，從而，上訴人依據系爭意願書第3條第1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於113年10月28日當日有詳細說明系爭意願書及確認書予上訴人，且讓上訴人攜回紅色留底部分，迄至113年11月11日成交當日，已滿15天，上訴人也沒有表示意見，認系爭意願書及確認書仍為有效等語。惟查，上訴人已爭執未讓其事先攜回審閱，甚至爭執當日被上訴人亦未交付不動產說明書予上訴人閱覽，參以依照上述系爭確認書第1條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其他欄位，呈現空白，亦未有上訴人放棄審閱期間之類似記載，旋即於當天由上訴人簽訂系爭意願書及確認書，難謂已給予上訴人合理之審閱期間。自不能以上訴人簽約後未表示異議，遽予推論上訴人已放棄其審閱契約之權利，亦難據此推論上訴人簽約時已明確了解契約之內容而簽訂契約，而無保護之必要，被上訴人顯將審閱期間與猶豫期間加以混淆，其抗辯自不可採信。

　⒋本院已認定被上訴人之請求為不可採，就本件違約金約定是否過高及酌減，即無庸再加以審酌，併予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確認書第3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28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黃建都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